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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 

 

    臺教技(四)字第1140065141號 

 

第一篇 總則 

第１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有關規定訂定本學籍規
則（以下簡稱本學則）。 

依「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設置之學位學程，應依設立班別準用本學則及
依本學則另訂辦法之相關規定。 

第２條 本校處理學生有關學籍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照本學則辦理。 

第二篇 大學部 

第一章 入學 

第３條 本校於每學年之始，公開招收四年制一年級、二年制三年級及學士後第二
專長學位學程新生，擬定招生規定報教育部核定後辦理招生，招生簡章另
訂之。 

第４條 本校設有四年制、二年制各系及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入學資格規定
如下： 

一、四年制：凡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
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並錄取者。 

二、二年制：凡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並錄取者。 

三、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凡公立或已立案之國内大學、獨立學
院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
士以上學位，且已服畢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 

前項各款同等學力之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第５條 本校得依教育部有關法令及規定，招收境外學生（含僑生、大陸暨港澳地
區學生、雙聯學制學生、海外中五學制學生及外國學生），相關招生規定
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前項境外學生學歷之採認，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６條 凡經錄取之新生、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續，逾期不辦理
或辦理不完全者，取消入學資格。 

第７條 新生因重病、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或特殊事故，不能按
時入學時，應於註冊截止日前，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報請學校核准後，保
留入學資格一年，毋需繳納任何費用。 

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本校
後，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於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三年為限且不納入原
定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期間之計算。 

若保留入學資格期間應徵召服役者，得繼續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至服役期
滿。已取得轉學資格之轉學生遇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特殊情
況應予保留入學資格。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辦法另訂之。 

 備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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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條 新生、轉學生入學報到時，須繳驗有效之學歷(力)文件及其他規定之必要
文件，方得入學。如有正當理由，須先申請延期補繳，經核准者，得先行
入學，但應於規定期限補繳，否則取消其入學資格。 

第９條 新生或轉學生入學後，經發現入學考試時有舞弊或其所繳入學學歷證件或
其他規定繳交之各項證件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等情事者，撤銷其
入學許可；已註冊入學者，開除其學籍，且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
文件。畢業後發現者，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學生如有修業情形不實或舞弊情事，除撤銷授予之學位，並公告註銷其已
頒給之學位證書。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學分抵免 

第１０條 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日期，新生憑錄取通知單及學歷(力)證件，舊生憑學
生證來校辦理報到及註冊手續。如因病、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
之需要或特殊事故而檢具證明文件，於事前請假核准者，得延期註冊，至
多以兩星期為限（包含例假日）。未經准假或超過准假日期未註冊者，新
生取消入學資格，舊生如未申請休學即令退學。學生須辦理緩徵或儘後召
集者，應遵照內政部兵役法令各項規定，持有關證件於註冊時向生活輔導
組申請。 

第１１條 學生每學期應於本校規定期間內繳納各項費用及選課，完成註冊手續。逾
期未完成註冊手續，且未申請休學者，一律予以退學。 

學生註冊入學後申請休學或退學者，其退費標準依照教育部之規定辦理。 

第１２條 學生選課須依各系訂定之課程選課，選課辦法、跨部選課辦法與校際選課
辦法另訂之。 

就學役男彈性修課方式請參照本校「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辦
法」辦理。 

第１３條 

 

學生入學本校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或取得之校外學習成就，經申請准
予抵免學分，得採計為畢業學分，並至少應在本校修業一年，始可畢業。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另訂之。 

一、 抵免學分原則如下： 

(一) 實際抵免學分數依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認定相關標準辦理。 

(二) 新生、轉學（系）生，應於開學一週內，將所有抵免之科目一次

辦理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三) 抵免科目名稱或實質內涵應相符。 

(四) 抵免科目宜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及合理性。 

(五) 科目學分以多抵少時，以少學分登記。科目學分以少抵多時，應

由教學單位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若無科目名稱相同、

內涵或性質相近之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 

(六) 若部分必修課程已停開或系、學位學程已停招，應提出必修課程

異動替代課程與配套。 

(七) 學生修課成績不及格不得抵免。 

(八) 學期期間經學校核可，參與本校主辦之校外教育訓練及研究發

展，並符合課程要求者得申請採計為專業科目之學分。前項校外

學習成就之認可，由各系召集相關單位組成審查委員會辦理之。 

二、 抵免學分上限: 

 未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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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生總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各系所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

(研究生須先扣除論文學分)。然依照法令規定於本校取得之學

分，抵免學分數則不受此限。 

(二) 轉學生總抵免學分數，依轉入該系應修學分表修習，抵免學分上

限不得超過該班已修習學分總數。 

(三) 取得推廣教育學分證明同等學力入學者，應依照「專科以上推廣

教育實施辦法」第十四條辦理抵免。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

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第１４條 本校依規定辦理之各項學分班學生修習及格之專業課程，於入學考試及格
後經申請准予抵免學分，得採計為畢業學分。 

第１５條 學生加、退選科目，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行之，經系主任核准後送教務
處課務組辦理，逾期不予受理。學生未按規定辦理加、退選手續，學分概
不承認成績以零分計。學生不得因加、退選科目而使應修學分超過或少於
每學期規定學分總數。 

第１６條 延長修業期限學生應於學校規定時間返校辦理註冊、選課，選課之規定同
在校生辦理。學期選課學分數達十學分（含）以上者，仍應依一般學生註
冊繳費。 

第１７條 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否則衝堂各科目之成績均以零分
計。凡已經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再次修習。 

第１８條 本校得視教學需要，利用暑期開授課程，暑期修課辦法另訂之。 

第三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 

第１９條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四年制各系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其畢業應修學分
數除必修零學分之課程外，至少須修滿應修之必修與選修科目及學分共一
百二十八學分；二年制各系修業期限不得少於二年，其畢業應修學分數除
必修零學分之課程外，至少須修滿應修之必修與選修科目及學分共七十二
學分。各系得視實際需要，提高畢業應修學分數，其學分數由各系另訂。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修業期限為一至二年，至少須修滿四十八學分，
學生入學前已修讀學士學位層級以上相關領域同性質科目學分得辦理學分
抵免，惟其畢業應修學分數仍不得少於四十學分。各系學生在規定修業期
限內，未能修足該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得延長二年。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
校畢業生入學本校，其畢業學分應依各系規定另行加修十二學分，修業期
限得再延長一年。其於入學本校前已修讀經教育部認可之當地大學校院開
設之大學先修課程或我國大學校院赴境外開設之推廣學分班且經本校認可
之正式錄取生，得辦理學分抵免。 

民國94年1月1日以後出生，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服常備兵現役(一期一年)

之學士班學生，如於就學期間服役，依本校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
修業辦法規定辦理。 

第２０條 各科目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實習（驗）學分之
計算，原則以授課滿三十六或五十四小時為一學分，其實際上課時數由各
系自行決定。 

第２１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四年制各系之一、二及三年級不得少於十二學
分，不得多於二十四學分，四年級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二十四學
分；二年制三年級不得少於十二學分，四年級不得少於九學分，全學期在校
外實習者或延長修業期限學生則不受最低學分限制。另學士後第二專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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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上、下限不受前述之限制。學生成績
優異符合各系所定標準或轉系（科）、轉（復）學或修習學程之學生得經
所系科主任（所長）核可及報教務處核備，可加選一至二門課程，最多四
學分。 

應屆畢業生或其特殊理由未修習規定之最低學分數者，應提出申請，經核

准後得不受此限，惟核准後不得要求退還學雜費，並不得領取當學期與學

業成績相關之獎助學金；低於學分數下限又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則予以

勒令休學處理。 

第２２條 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分下列三種： 

一、日常考查：由授課教師隨時以筆試、口試、查閱筆記、報告、解答習
題或學生上課表現等綜合評定之。 

二、期中考試：於學期中，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三、期末考試：於學期
末，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學業成績考核標準及佔分比例由授課教師自訂並公告，且明訂於課程大綱
中。 

第２３條 應屆畢業生隨低年級修習課程，其期末考試仍依低年級考試時間同時舉
行。 

第２４條 學生成績分為學業（包括實習、實驗、體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及操行等項，本校日間部學生另需修服務學習課程，服務學習實施辦
法另訂之。學生成績之核計採百分記分法。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
以六十分為及格。百分記分法、等第記分法及點數之對照如下： 

一、八十分以上為甲（A）等，點數四點。 

二、七十分至七十九分為乙（B）等，點數三點。 

三、六十分至六十九分為丙（C）等，點數二點。 

四、五十分至五十九分為丁（D）等，點數一點。 

五、四十九分以下為戊（E）等，點數零點。 

第２５條 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日常考察、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成
績計算，於本校規定期限內在成績系統輸入成績，經確認無誤送出，即完
成成績繳交程序。 

第２６條 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一、科目之學分數乘以該科目之成績為積分。 

二、所修各科目學分之總和為學分總數。 

三、各科目積分之總和為積分總數。 

四、積分總數除以學分總數為學期學業成績（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止，第
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五、學期學業平均之計算，包括零分及不及格科目，但不包括暑期開授課
程科目。 

六、各學期積分之總數(包括不及格科目以及暑期開授課程科目)除以各學
期學分總數(包括不及格科目以及暑期開授課程科目)為畢業成績(計
算至小數點第二位止，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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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條 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後，不得更改。但如發現試卷
登記錯誤，成績計算錯誤或遺漏者，經授課教師會同教務處查證屬實，陳
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更正。 

前項成績更正，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後六星期內提出。若成績更正案涉及
學生畢業、退學時，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提出。若確為學生個
人因選課、加退選之疏忽，致有遺漏而未為報送成績者，其成績不得更 

正，亦不承認其科目學分。 

第２８條 學生於期中考試或期末考試期間因病(持區域以上級別醫院診斷證明書)、重
大事故或家庭發生變故等不可抗拒之因素確難到考時，最遲需於考試日起
四日內向導師或授課教師請假，並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完成請假程序，否
則以曠考論。 

期中考試或期末考試補考由授課教師個別辦理。補考作業應於考試結束後
二週內辦理，如遇特殊情況經核准者，不在此限。規定補考日期無故曠考
者，不得要求再行補考。 

第２９條 學生如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重病住院、罹患嚴重疾病
或不可抗力事故，未能參加期中考試或期末考試，亦無法如期補考者，得檢
具區域以上級別醫院診斷證明書或有效之證明文件，日間部學生向教務處
課務組（進修部學生向進修部課務組）提出申請，經該課程授課教師及教學
單位同意，送請教務長核准，各科成績得視情況與科目性質授予授課教師彈
性處理。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致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
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成績得視需要與科目性質以補考措施彈性處理，
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３０條 學生所修習之科目學業成績不及格不得補考，亦不給學分；必修科目（含
零學分科目）學業成績不及格應予重修。 

第３１條 學生所修課程中，科目有先後次序規定者，未修習先修科目或先修科目不
及格者，未經授課教師及系主任核准，不得修習在後之科目，否則所修科
目成績均不予計算。但有連續性之科目，悉依照本校課程科目表之規定辦
理。 

第３２條 學生於考試時、有作弊行為者，一經查出，除該科以零分計算外，並視情
節輕重依據「學生行為規範與獎懲辦法」予以適當處分。 

第３３條 學生各種試卷，應由學校妥為保管，以備查考或備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調
閱，其保存時間須滿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
或救濟程序終結為止。學生各項成績，應妥為登錄，並永久保存。 

第３４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系別，肄業年級與學業成績以及註冊、休學、復學、轉
系、退學、轉學、畢業等學籍紀錄，概以教務處各項學籍與成績登錄原始
表冊為準。 

第３５條 本校學生行為規範與獎懲辦法、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及其他有關事項
另訂之。 

第四章 請假、休學、復學、退學 

第３６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須依照本校「學生請假規則」向學生事務處辦理請
假，經核准請假者為缺課（公假、重病、產假除外）。未經請假或請假未
准而未上課者為曠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考者為曠考。 

第３７條 學生所修習之某一科目缺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
（含）者，不得參加該科目期末考試。惟因擔任校內各項會議學生代表且
出席相關會議、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並請准公假或因重病、懷孕、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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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經核准之事（病）、產假，導致缺課時數達三
分之一（含）者；或經授課教師納入輔導不扣考者，不在此限。 

第３８條 學生因故得向教務處申請休學。未成年學生、受監護宣告學生申請自行休
學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始得辦理休學。 

申請休學一次以一學年為限，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因病或特殊
事故無法按時復學者，得按「休、復學辦法」辦理延長休學年限。「休、
復學辦法」另訂之。 

第３９條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須檢具在營證明、徵集令或軍人身分證影本，
向本校申請延長休學期限，服役時間不計入休學年限，俟服役期滿後，檢
同退伍令，於註冊日來校申請復學。 

第４０條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而休學者，得檢具醫生證明
或相關有效之證明文件申請延長休學期限，每次以一年為限，其申請休學
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第４１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休學： 

一、自上課之日始，其曠課時數達該學期修課總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者。 

二、學期學分數低於應修習學分數下限者。 

三、經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必須辦理休學者。 

第４２條 休學生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系相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
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前項原肄業系變更或停辦時，復學生得轉至本校適當系肄業。 

第４３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者或休學期滿未復學者。 

二、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二學期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
數三分之二者。然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含）以下者或身心障
礙學生或延長修業學生或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學生不受此限。 

三、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二年（身心障礙學生經延長四年），仍
未修足所屬系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四、操行成績不及格或依學生行為規範與獎懲辦法之規定，經學生獎懲委
員會議決議退學者。 

五、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他校註冊入學或具有雙重學籍者。 

六、無前列各項事由而自請退學者。惟學生因故自動申請退學，須經家長
或監護人同意，方得辦理退學手續。 

第４４條 學生肄業或休學期間，如有表現優良，或違反校規者，本校得視情節輕
重，分別依學生行為規範與獎懲辦法予以獎勵或處分。 

第４５條 學生退學得向學校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開除學籍者，不得發給任何修
業證明文件。 

第４６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依本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者，申訴
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得繼續
在校肄業。 

依前項規定經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則學
校應給予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因未結案而已
畢業者，學校僅出具相關證明，俟其結案時再視結果核予退學、開除學籍
或補發學位證書。 

未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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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跨國雙學位、學程 

第４７條 本校各系除一年級及應屆畢業年級外，其餘各學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
學考試。錄取名額以當年度考試舉行當天公告之各系退學缺額為準，招收
轉學生簡章另訂之。 

前項缺額不含休學造成之缺額。辦理轉學招生後，學生總數以不超過原核
定及分發新生總數。 

第４８條 轉學生轉入年級學期前，已在原校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得依本校「學生
抵免學分辦法」申請列抵免修。其獲抵免之科目應列明於歷年成績表中。
自轉入年級學期起，各學期應修習之學分數，不得違反本學則相關規定。 

第４９條 本校各系學生，除四年制一年級第一學期、二年制三年級第一學期及應屆
畢業年級外，得申請轉系。不同學制之學生，不得互轉。轉系辦法另訂
之。 

第５０條 學生轉系均以一次為限，並須修滿轉入系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方得畢
業。轉系學生所應補修之科目，由轉入系之系主任核定之。 

第５１條 本校學生入學後，得依相關規定申請修讀輔系、雙主修。輔系辦法、雙主
修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５２條 本校學生及與本校簽訂合作協定之國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修讀各級跨國雙學
位，本校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跨國雙學位制實施辦法另訂之。 

第５３條 學生修讀學程依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修畢學分學程所規
定之科目及學分者，依相關規定發給學程修業證明書。修畢學位學程規定
之科目學分者，其畢業資格之審核及學位證書之發給，依大學法暨其施行
細則、學位授予法、本校學則及依本校學則另訂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章 畢業、學位 

第５４條 學生修業期滿，合於下列各項規定，經審查核可者，授予學士學位，發給
學位證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應加註「學士後OOO學程」字
樣。 

一、修滿應修之必修、選修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 

二、修滿應修之必修零學分科目，成績及格者。 

三、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者。 

四、符合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及所屬系（科）訂定之畢業門檻。 

學生修讀相近學術領域課程或修讀跨領域學位學程課程，符合前項要件 
者，學校得依其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授予學士學位，不限於學生原
入學之院、系、學位學程規定。但涉及政府相關部門所定人力培育總量管
制機制之特殊專業領域者，不包括在內。相近學術領域之認定基準，由各
系(所)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 

就讀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學位專班之學生，修業期間滿二年及修滿八十學
分，經考核成績合格並向本校申請保留學籍獲許可後就業者，授予副學士
學位；其於保留學籍期間屆滿前返校就讀且符合學士學位授予規定者，授
予學士學位。 

第５５條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讀或補修者，第一
學期得申請休學，免予註冊。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 

第５６條 修滿輔系或雙主修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畢業生名冊、歷年
成績表、學士學位證書均應加註輔系或雙主修系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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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進修部 

第一章 入學 

第５７條 具有本學則第四條第一款所規定之報考資格，得報考本校四年制進修部一
年級。具有本學則第四條第二款所規定之報考資格，得報考本校二年制進
修部三年級。其餘入學條件依當年度招生簡章規定。 

第５８條 取得本學則第四條所規定之報考資格滿一年（含）以上者，得報考本校四
年制一年級在職專班。招生規定與簡章另訂之。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５９條 學生每學期應於本校規定期間內繳納各項費用及選課，完成註冊手續。逾
期未完成註冊手續，且未申請休學者，一律予以退學。 

學生註冊入學後申請休學或退學者，其退費標準依照教育部之規定辦理。 

第６０條 進修部以夜間上課為原則，並得於假日排課。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最高
以不超過二十四學分，最低不得少於九學分為原則。 

第６１條 學生如在本校二技或四技推廣教育學分班修習學分成績及格並持有學分證
明書，經參加入學考試錄取後，其科目名稱及學分與修習科目表相同者，
得同意酌予抵免。「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另訂之。 

第三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 

第６２條 二年制進修部各系修業期限以二年為原則，四年制進修部各系修業期限以
四年為原則。二年制進修部其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七十二學分；四年
制進修部其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另進修部不必修
習服務學習課程。 

第６３條 其它未規定事項，依照本學則之有關規定辦理。 

第四篇 研究所 

第一章 入學 

第６４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或獨立學院相關學系畢業具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資格者，經本校各所
碩士班招生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各所碩士班一年級就讀。招生簡章另訂
之。 

第６５條 各研究所基於充分運用現有師資設備，提供在職人員進修機會，得招收在
職進修碩士班研究生（含日間部碩士班在職生及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以
下簡稱在職生）。前述所稱「在職進修碩士班研究生」係指以在職身分錄
取入學之學生，在職生報名資格明訂於招生簡章內。 

第６６條 在職生名額需由各所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並經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
定，並將一般生及在職生擬錄取之名額分別明列於本校研究所招生簡章 
內。未提出申請之系所不得招收在職生。 

第６７條 新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並持有證明者，得於註冊開始前，
向學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入學資格保留年限依學生懷孕、分娩或撫育三
歲以下子女之需要申請。 

第二章 繳費、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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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８條 日間部碩士班研究生（包括一般生及在職生）第二學年（含）以前每學期
應依規定辦理註冊繳交學雜費，第三學年（含）以後僅論文未完成者其收
費項目為雜費及學生平安保險費（雜費計算方式為所屬系所之雜費打七五
折收費），若仍有一般課程未過者，依選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第二學年（含）以前每學期依規定辦理註冊繳交雜費
及依選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第三學年（含）以後僅論文未完成者其收費
項目為雜費及學生平安保險費，若仍有一般課程未過者，依選修學分數繳
交學分費。 

第三章 選課 

第６９條 每學分授課滿十八小時為原則，研究生入學後應依該所規定選定指導教 
授，畢業前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提出論文，經所長同意後送課務組登記。研
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論文指導教
授最多二人，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須具備學位授予法規定之學位考試委員
資格外，其餘由所務會議訂定之，但至少須有一人為本校專任教師。 

第７０條 研究生因故須更換指導教授時，需填寫「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
經所務會議通過，且經所長核章後始得更換，並將表單送至教務處課務組
存檔備查。 

第７１條 研究生修習課程，分為必修科目、選修科目，必修及選修科目由所級課程
委員會研議，經教務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７２條 以同等學力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生應加修大學部相關學系基礎科
目與學分，其內容得由所長及指導教授決定，補修及格後，不計入畢業學
分。在未補修及格以前，不得參加學位考試。研究生因預官考選需要補 
（重）修大學軍訓課程，得申請補（重）修，但補（重）修及格後，不計
入畢業學分。補修成績未達預官初選標準時，不予薦送預官複選考試。 

第四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 

第７３條 研究生之抵免學分，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辦理。 

第７４條 碩士班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在職進修碩士班研究生未於規定修業期
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因特殊需要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
限，但以兩年為限。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得延
長三年。 

第７５條 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科目與學分，由各所訂定之，惟每學期最多不得多於十
五學分。其中第一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六學分。 

第７６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含論文六學分），如須提高畢業應修
學分數，由各所訂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７７條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採用百分計分法，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均以七十分
為及格。必修科目不及格者應予重修。特定科目學期學業成績，經所務會
議核定，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而核准之事（病）假、產
假、其缺席不扣分；致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成
績得視需要與科目性質以補考或以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
實際成績計算。 

第７８條 研究所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論文成績）之平均，為其
畢業成績。前項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比照大學部學則相關條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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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９條 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舉行為原則，由本校定期舉行。必要時各
系所得另行舉行筆試。碩士學位各項考核細則另定之，並報請教育部備 
查。 

第８０條 授課教師成績的評定及修改成績之流程參照第二十四條至二十七條辦理，
惟成績比例及評量方式得由授課教師自訂。 

第五章 休學、復學、退學 

第８１條 研究生休學、復學、退學及違反校規等之處置比照大學部學則有關條文之
規定辦理。 

第８２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完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第８３條 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另定之。 

第六章 畢業、學位 

第８４條 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之規定，經本校核准其畢業資格者，由本校發給碩士
學位證書，並授予碩士學位：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 

二、通過本校規定之學位考試。 

三、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碩士班，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作品、成
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
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 

第８５條 研究生論文考試不及格且修業期限尚未屆滿者，得於六個月後重考，重考
不及格者，即令退學；研究生重考及格成績，概以七十分計。研究生申請
論文重考，應按規定繳納考試費。 

第８６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撤銷所授予之學位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
位證書；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
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第七章 其他 

第８７條 碩士班一般生及在職生於本學則未規範之事項，得由各所訂定，並報教務
會議核備。 

第五篇 學籍管理 

第８８條 學生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證號、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
或相關證明文件所載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或相關證明文件所
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８９條 在校學生及畢業生申請更改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地或出生年月日
者，應檢附戶政機關發給之有效證件，報請教務處註冊組（進修部註冊
組）辦理。畢業生之學位證書，並由學校改註加蓋校印。 

第９０條 學生轉系及更改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地或出生年月日等事項，由
本校自行列管，並於畢業生名冊註記更改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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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１條 本校於每學年（期）開始後二個月內，造具各系、所新生、轉學生名冊及
統計表，建檔永久保存。 

學生入學資格及學歷(力)證件由本校自行審核。 

第９２條 本校應於次學年開始後二個月內，造具退學生名冊，建檔永久保存。 

第９３條 本校畢業生資格由本校依規定自行審核，並應於畢業生畢業後四個月內，
造具畢業生名冊及統計表，建檔永久保存。 

第六篇 附則 

第９４條 本校學生突遭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災害，經校內會議決議後，有關
該生入學考試及資格、註冊、繳費及選課、請假、成績考核及學分抵免、
休學、退學、復學、退費及修業期限與畢業資格條件等彈性修業機制規定
另訂之。 

第９５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９６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